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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属性：工程类项目；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建筑业；
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
（一）项目概况：2024年度宿迁市湖滨新区井头街道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项目（财政补助）第二次结余资金增做工程，施工地点位于宿迁市湖滨新区，主要包含水利设施、田间道路工程等，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二）商务要求
1.施工工期：60日历天
2.施工地点：宿迁市湖滨新区井头街道
3.付款方式：
预付款：合同签订后，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合同价10%的预付款保函后发包人支付合同价的10%作为预付款； 
进度款：完成工程量的70%付至合同价款的50%，工程完工后付至工程总价款的85%;工程审计结束且通过区级验收后付至审计价的97%,剩余价款待通过区级验收满两年且无质量问题后付清,其中每次拨付工程进度款(质保金除外）的20%转入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
注：在签订合同时，成交人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金额，采购人可不适用预付款规定。
4.质量要求：合格。
5.缺陷责任期：贰年。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6.验收要求
6.1验收条件：根据技术要求全部完成后，项目竣工且提供竣工验收资料。
6.2验收时间：在满足合同验收条件情况下，采购人在3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书。
6.3验收标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设计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合格。
6.4验收程序、内容及履约：由采购人、专业评审、设计单位及监理单位等组成验收小组，验收人员应当按照约定的验收标准，对成交人的履约情况开展验收。按照谈判文件、响应文件、工程量清单及签订合同约定对成交人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结束后，出具验收书，列明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履约验收的各项资料存档备查。
（三）技术要求
1.本工程采用的技术规范依据设计施工图纸和技术文件要求，本工程项目的材料、设备、施工必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行业的一切法规、规范的要求。
2.对材料的质量和试验要求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行业的一切法规、规范的要求。
3.依据相关技术文件要求，本工程的材料、设备、施工必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行业的一切法规、规范的要求。
4.履约期间，如发生成交人工作人员工伤或遇成交人工作人员人身伤亡事故， 均由成交人负责；由于成交人人员在相关操作过程中安全防护不当导致工人或其他人员发生人身安全损害及事故的，一切后果与法律责任均由成交人承担。
（五）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
1.1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2.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2.1商品包装、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使用绿色包装，本项目中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2023〕65号）的要求，供应商应当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包装。
2.2本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强制性标准的，供应商应当提供符合国家和江苏省相关VOCs含量限制标准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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